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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申請手續
一、申請登記之受理機關（詳如附錄一）：
需要取用地面水或申請水權消滅登記者，以其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定其受理之機關：
(一)其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流經單一直轄市或縣(市)者，應向該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二)其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流經二省(市)或二縣（市）以上者，其受理機關依引用水量而定，分別為：

１.登記申請之任一月份引用水量在每秒1立方公尺（含）以上者或由經濟部水利署北、中、南區水資源局提出登記申請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提出申請。

２.登記申請之引用水量任一月均未達每秒1立方公尺者，應依引用水系水源分別向下列機關辦理之：

（1）引用淡水河、秀姑巒溪、 和平溪、公司田溪、磺溪、福興溪、鳳山溪、客雅溪、頭前溪等水系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2）引用中港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等水系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3）引用朴子溪、八掌溪、鹽水溪、急水溪、二仁溪、曾文溪、高屏溪、前鎮溪、典寶溪、後勁溪等水系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二、每一申請案件，僅能有單一用水標的及單一引水地點。

多目標開發水利事業之水權總登記，由總代表人就各權利人之引用水量、用水標的及引水地點，分別提出申請。
三、填妥申請書(格式詳如附錄二)並檢具必要之附件(詳第三章)各二份，依下列方式之一提出申請： 

（1） 以當面遞送提出申請者：

請至受理機關收受規費單位(詳如附錄一)繳交登記規費後，將申請書件（含相關附件）連同繳費收據，面交該受理機關收受申請書件單位(詳如附錄一)辦理收文，其申請日期以收受申請書之年、月、日、時為準。
（2） 以郵寄方式提出申請者：

請將申請書件（含相關附件）連同登記規費之郵政匯票、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或支票、即期保付支票(其受款人依各該受理機關別，參考附錄一匯票受款人之名稱書明之)，以掛號郵寄至轄管受理機關辦理，其申請日期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如郵寄非屬掛號方式者，其申請日期以受理機關實際收受申請書之年、月、日、時為準。
（3） 以網路方式提出申請者：

１.申請人應先查明受理機關有否提供網路申請登記之功能，有提供者得以網路方式提出申請。

２.申請人須先取得受理機關或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所核發之憑證資料，經由「水權線上申辦系統」(wr.wra.gov.tw)完成身分確認後，即可透過網路填寫申請書及用水記錄表等資料後，按「確認」直接傳送至受理機關。

３.受理機關收受電子申請書件後，隨即透過網路發送受理申請案之電子回執予申請人。

４.申請人於接獲電子回執後，其屬水權展限登記申請，並已將登記規費劃入受理機關之銀行帳戶繳款者，則依規定應繳交之原水權狀，得於現場履勘時再交予該申請案之承辦人員，其申請時間以電子回執之年、月、日、時為準。惟受理機關於書面審查時，認有應補正之相關文件，除得以傳真補正者外，其餘仍依補正程序由受理機關通知補正。申請人應將原水權狀併同應補正資料於限期內送達受理機關。

５.除前項展限登記外，申請人接獲電子回執後，應在七日內以掛號郵寄或其他方式，將受理申請電子回執影本、申請書、原水權狀或原臨時用水執照、相關證明文件、登記規費（消滅登記免附規費）送達受理機關，其申請時間以電子回執之年、月、日、時為準；如在七日以後送達者，其申請時間依所採遞送方式定之。

６.申請人在收受電子回執後，又透過網路對其原申請資料提出更正，其申請時間以最後更正之年、月、日、時為準。

四、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之收費(詳如附錄三)：
(一)依每一申請案件分別收取登記費新台幣1200元，水權狀費或臨時用水執照費新台幣500元， 履勘費按主管機關，分別依下列標準收取：
１.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受理機關分別為水利署及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為新台幣1200元。
２.直轄市政府（台北、高雄市政府）為新台幣200元。
３.縣(市)政府為新台幣500元。          
(二)申請人撤回申請案，或主管機關依水利法第三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駁回或退還申請案時，應發還已繳納之費用。但業經履勘者，所生履勘費用不予發還，僅退還登記費及水權狀費（或臨時用水執照費）。
(三)為減輕農民負擔，農民申請用水標的為農業用水之水權展限登記案，得免收登記費。
(四)申請水權消滅登記者，免收登記費。

(五)水權人或臨時使用權人因地政主管機關地籍重測致引水地點或用水範圍地號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經主管機關審核屬實者，免收「水權登記收費標準」所定費用。
五、登記申請案件作業流程(流程圖--詳如附錄十四)：

(一)受理登記申請

(二)申請書件審查

１.申請登記書件不合程式者，通知申請人補正資料。

２.申請登記書件符合水利法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且無同法第三十三條之情事者，即進行履勘作業。

(三)現場履勘

１.依「水權登記申請審查基準」第三點規定，應予駁回。
２.主管機關審查履勘，認為不適當者，應於審查完畢十日內附具理由駁回申請；認為適當者，依規定公告。

(四)公告及異議

１.主管機關依水利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辦理公告。
２.公告後，利害關係人得於十五日內，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格式，附具理由及證據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五)發給狀照

申請案經登記公告，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主管機關應即登入登記簿，並發給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
六、登記申請案之處理期間：

    登記申請案之處理期間為五十五日，不含訴訟、爭執、補正及異議等處理期間。
第二章  申請書填寫須知
一、「申請人」欄：
(一)申請人由共有人聯名提出申請時，除填寫一個代表人之姓名外，並於代表人姓名後填入「等共○○人」字樣，其餘各個人之姓名請填入「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欄內，並檢具共有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合約書(範本如附錄四)。

(二)申請人為自然人時，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申請人為機關（構）時，請填寫機關（構）全銜「名稱」。

(四)申請人為法人時，請填寫法人全銜「名稱」，並應檢具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工廠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其他合法登記之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為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時，請填寫全銜「名稱」，並應檢具該團體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六)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水權總登記，總代表人應於各申請書之「申請人」欄內，分別書明「總代表人及權利人（係指其他既有水權人之引用水量改自該水利事業內引取者或分擔該水利事業開發費用之自然人、法人、機關、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之名稱」，（例如總代表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權利人：彰化農田水利會）。
二、「代表人或代理人」欄：

(一)如無代表人或代理人，則本欄免填。

(二)個人或共有人選任其代理人時，請檢具申請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並填明所選任代理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連絡電話等項。

(三)申請人為法人、機關（構）、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時，本欄以其法定代表人為申請登記之代表人，並免附委任書。

(四)上述代表人或代理人為自然人時，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申請         　年限」欄：
(一)申請人應依事業用水需要之時程及法令規定，填明所申請引用水起始日期與終止日期；引水地點土地如係他人所有，申請引用水終止日期不得逾越該土地同意使用之期限。

(二)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之年限規定：
１.各用水標的之申請及核准水權年限為三年至五年；但引用水源為溫泉水權者，各用水標的之水權年限為一年至二年。

２.臨時用水執照之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每次不得逾二年。
四、「登記類別」欄：(請勾選一項，應備附件請參照本手冊第三章。)
(一)申請水權登記者：
１.新水權申請者或逾限申請展限登記者，勾選「取得登記」。

２.水權核准年限屆滿仍須繼續取用水，並於期限屆滿前二個月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者，勾選「展限登記」。

３.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全部之繼承或讓受者，勾選「移轉登記」。

４.業經核准水權登記事項內容有改變之必要者，勾選「變更登記」。

５.水權已無取用水之必要者，勾選「消滅登記」。
(二)申請臨時用水登記者，請勾選「臨時用水登記」。
五、「用水標的」欄：

(一)每一件申請案僅有一個用水標的，若為多目標使用應分別提出申請。

(二)請於「用水標的」欄中擇一項勾選，並確實填寫其後相關資料，以下為「用水標的」說明：

１.家用及公共給水：供作家庭之飲用及衛生清潔用水或自來水事業用水者。

２.農業用水：供作農林漁牧業用水者，其後之業別請參照附錄六填寫。

３.水力用水：供作水力發電等用水者。

４.工業用水：供應工廠、礦場作業上之冷卻、消耗及廢水處理等用水者；其後之業別請參照附錄七填寫。

５.其他用途：不屬於前述各項用水標的或供作觀光、休閒、遊憩、溫泉沐浴、高爾夫球場、旅社、學校、寺、廟、教堂、禮拜堂等用水者。勾選本項除應填明用途外，並依用途別填明計算需用水量之相關資料（例如溫泉沐浴之每日人數及每人每日需水量(立方公尺)、高爾夫球場之面積(公頃)等資料）；另應依其用途檢具該事業之經營證明文件（例如營利事業登記證等）。
(三)申請溫泉水權者，依其溫泉水將供作使用之目的別，由前項各用水標的中擇一勾選之；若申請溫泉水權係為提供溫泉使用事業使用之取供事業者，依其所提供之溫泉使用事業之使用目的定之。
六、「引用水源」欄：

(一)請就「一般水源」或「溫泉水源」擇一勾選所申請之水源別，如勾選「溫泉水源」者，應填寫泉溫及符合溫泉基準之主要泉質，並檢附經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許可之檢驗測定機構或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實驗室或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之檢驗機關(構)、團體等所提供符合溫泉基準之證明文件。

(二)請填明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名稱及其支流名稱。以直接入海之溪河(主流)名稱為該水系名稱，若引水地點位於該水系之支流時，再填明該支流名稱；範例如下：

１.翡翠水庫之引水地點（取水口）位於主流淡水河之支流新店溪之支流北勢溪上，其引用水源請填寫「淡水河水系支流北勢溪」。

２.若引水地點位於主流淡水河上，僅需填寫「淡水河水系」。

七、「用水範圍」欄：

係指引取水資源後之使用處所，並依用水標的別而為不同之填寫方式，如下：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

１.家用者，請填明地址或社區名稱。

２.公共給水者，請填明使用處所之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村、里。

(二)農業用水：請填明使用處所土地座落之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及其土地標示之地目、使用分區、編定使用種類與面積(公頃)，並檢具農業用水範圍地籍編號表，詳如附錄八。
(三)工業用水、水力用水及其他用途：請填明使用處所之地址。
八、「使用方法及引水工程概要」欄：

(一)請按引取地面水之方法，由「自然流方式引水」、「機械動力抽汲引水」項中，擇一勾選之。

(二)引水設施屬水利建造物者，除前款之勾選外，並應於「其他」欄內，填明建造物型式與數量；屬機械動力抽汲引水者，請於「抽水機設備」欄內，填明該設備相關資料，並檢具抽水機馬力簡易計算表（請參考附錄九）。
九、「引水地點」欄：

(一)每一件申請案僅有一個引水地點，若有多處引水地點者請分別提出申請。
(二)請填明引水地點之土地座落，範例如下：
１.已登錄之土地：「○○縣○○鄉(鎮)○○段○○小段○○地號內」
２.未登錄之土地：「○○縣○○鄉(鎮)○○段○○小段○○地號東南方○○公尺河川地內」

(三)依引水地點座落之土地，於申請時應檢具下列相關證明文件：
１.引水地點當地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該土地之地籍圖謄本與土地登記謄本。

２.如係使用他人私有土地者，應檢具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範本如附錄十)。  
３.如係使用公有土地者，請檢具土地管理機關所核發土地許可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４.引水地點如位於河川區域內者，應檢附河川管理機關許可使用之證明文件。
５.引水地點土地被法院強制執行者，無論該土地是否為申請人所有，申請人應加具不影響其水權使用之證明文件，以符合水利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四)申請溫泉水權者，除依上開規定外，其引水地點屬溫泉區者，應於「所屬溫泉區」欄填寫溫泉區之名稱，並應檢附該溫泉區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十、「退水地點」欄：

(一)請填明退水地點之土地座落或溪流或溝渠之名稱；如無退水之情事，請填「無」。
(二)填寫範例：

１.土地座落：○○縣○○鄉(鎮)○○段○○小段○○地號內。

２.溪流或溝渠名稱：「淡水河水系支流大漢溪」或「淡水河水系支流保長坑溪」。
十一、「每月用水日數」欄：

請分別將各月份用水之日數，以阿拉伯數字填寫，單位為「日」。
十二、「引用水量」欄：
(一)請分別將各月份之事業所必需用水量(包括輸水損失)，以阿位伯數字填寫，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為止(小數點以下第五位以四捨五入計算進入第四位)，單位為「每秒立方公尺」。

(二)引用水量計算方法可參考附錄十一，各用水標的事業所必需用水量參考資料。
十三、「每日用水時間」欄：

請分別就各月份用水之日數，其每日用水之時間，以阿拉伯數字填寫，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為止(小數點以下第三位以四捨五入計算進入第二位)，單位為「小時」。
十四、「有利害關係第三人時其相關之事實」欄：

申請之水權與第三人有利害關係時，請填明相關之事實，並依水利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於申請書外，加具第三人承諾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如無利害關係第三人時，請填「無」。
十五、「附件」欄：

請勾選所檢具之附件，最後填明共○○件。
十六、「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欄：

凡不屬於上述各欄位而必須載明之事項，請填入本欄位。
十七、「申請書之填寫日期」欄：

請填明提出申請登記之年、月、日。
十八、「申請人、代表人或代理人簽章」欄：

簽名或蓋章後，表示申請人及代表人或代理人對於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以網路方式提出登記申請者，其經由網路傳送之申請書免簽名或蓋章。
第三章  申請登記應備書件（詳附錄十三）
一、申請水權取得登記、逾限申請展限登記者或臨時用水登記者，應備書件：

（一）各用水標的之共通適用項目：

1.申請書（詳本手冊第二章）

2.申請人、代表人或代理人為自然人時，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時，應檢具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工廠登記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其他合法登記之證明文件；申請人為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時，應檢具該團體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3.若由共有人聯名申請登記者，應檢具「共有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合約書」(範本如附錄四)。

4.若個人或共有人選任代理人為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 

5.申請登記平面圖

該平面圖應以具有引水地點地號之地籍圖謄本（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或林班圖等圖籍，標明引水地點之位置及其地段、地號，引水、輸水、排水之路線，用水範圍。 

6.引水地點土地登記謄本（該謄本須為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
7.引水地點土地屬於他人私有者，應檢具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範本如附錄十);屬於公有土地者，應檢具土地管理機關核發之土地許可或同意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8.引水地點如位於河川區域內者，應檢附河川管理機關許可使用之證明文件。
9.引水工程計畫書（附圖說）
10.需用水量計算表(請參考附錄十一)。

11.以機械動力抽汲引水者，應檢具抽水機馬力簡易計算表(請參考附錄九)。

（二）各用水標的之特殊適用項目：

1.申請「公共給水」供應大眾使用者（如自來水公司），應檢具「供水區域平面圖」。

2.申請「農業用水」者，應檢具書件如下：

（1）農業用水作為農作物、林業、漁業使用者，應檢具「農業用水範圍地籍編號表」(格式如附錄八)及其地籍圖謄本與土地登記謄本（該謄本須為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上述申請人為農田水利會或台糖公司者，免附該用水範圍之地籍圖謄本與土地登記謄本，惟應加附「灌溉區域平面圖」。

（2）農業用水如係作為養殖使用者，應檢具「漁業養殖登記證影本」，第一次提出申請如無法取得漁業養殖登記證者，得檢附許可經營之相關證明文件，惟應於取得漁業養殖登記證後將其影本送主管機關備查。

3.申請「工業用水」者，應檢具「水再使用方法」之相關說明文件。

（三）申請溫泉水權者，除上開應附書件外，並檢附經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許可之檢驗測定機構或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實驗室或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之檢驗機關(構)、團體等所提供符合溫泉基準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二、申請水權展限登記者，應備書件：

（一）各用水標的之共通適用項目：

1.申請書（詳本手冊第二章）

2.申請人、代表人或代理人為自然人時，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時，應檢具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工廠登記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其他合法登記之證明文件；申請人為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時，應檢具該團體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3.若個人或共有人選任代理人為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

4.引水地點土地登記謄本（須為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謄本），該土地屬於他人私有者，應檢具所有權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範本如附錄十)，屬於公有土地者，應檢具土地管理機關核發之土地許可或同意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5.引水地點如位於河川區域內者，應檢附河川管理機關許可使用之證明文件。
6.原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正本。

7.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詳如附錄十二)。

（二）申請溫泉水權者，除上開應附書件外，並檢附經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許可之檢驗測定機構或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實驗室或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之檢驗機關(構)、團體等所提供符合溫泉基準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三、申請水權變更登記者，應備書件：

（一）各用水標的之共通適用項目：

1.申請書（詳本手冊第二章）

2.若個人或共有人選任代理人為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

3.變更登記之理由及證據。
4.如係引水工程位置異動者，應檢具引水工程計畫書(附圖說)。

5. 如係引水地點異動者，除檢具土地登記謄本（該謄本須為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外，並應檢具申請登記平面圖，該平面圖應以具有引水地點地號之地籍圖（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或林班圖等圖籍，標明引水地點之位置及其地段、地號，引水、輸水、排水之路線，用水範圍與地籍圖謄本。

6.如係引水地點之土地所有權人異動者，應檢具引水地點地籍圖謄本與土地登記謄本（該謄本須為地政事務所最近三個月內所核發）。

7.原水權狀正本。

8.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詳如附錄十二)。
（二）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四、申請水權移轉登記者，應備書件：

（一）各用水標的之共通適用項目：

1.申請書（詳本手冊第二章）

2.申請人、代表人或代理人為自然人時，應檢具「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為法人時，應檢具主管機關所核發之工廠登記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其他合法登記之證明文件；申請人為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時，應檢具該團體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
3.若由共有人聯名申請登記者，應檢具「共有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合約書」(範本如附錄四)。

4.若個人或共有人選任代理人為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

5.該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全部之繼承或讓受之證明文件。
6.原水權狀正本。
7.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詳如附錄十二)。 

（二）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五、申請水權消滅登記者，應備書件：

（一）各用水標的之共通適用項目：

1.申請書（請於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書明消滅登記之原因）。

2.若個人或共有人選任代理人為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範本如附錄五)。

3.原水權狀正本。
4.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詳如附錄十二)。 

（二）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第四章  申請登記相關規定

一、水利法

二、水利法施行細則

三、溫泉法

四、溫泉法施行細則（草案）

五、溫泉基準（草案）

六、水權登記收費標準
七、水權登記申請審查基準
八、溫泉水權輔導換證作業辦法（草案）

九、河川管理辦法

申請人如欲瞭解水利法等相關資訊，請透過本署網站（網址http://www.wra.gov.tw/rules/rules.asp）查詢。
附錄一、地面水水權及臨時用水登記申請書受理機關一覽表

一﹑各受理機關受理登記之水系水源一覽表：
	受理機關
	登記申請之引用水系水源

	(一)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1.其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流經單一直轄市或縣(市)者。

2.例如：東港溪水系之水源係流經單一縣(市)，亦即僅流經屏東縣，引取東港溪水系水源者，應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申請。

	(二)經濟部主管之受理機關

	1.其引水地點所屬流域之水系水源流經二省(市)或二縣（市）以上者。

2.經濟部主管水系，計有淡水河、秀姑巒溪、 和平溪、公司田溪、磺溪、福興溪、鳳山溪、客雅溪、頭前溪、中港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鹽水溪、急水溪、二仁溪、曾文溪、高屏溪、前鎮溪、典寶溪、後勁溪等二十五條水系。

	1.經濟部水利署
	(1)引用水系水源流經二省(市)或二縣（市）以上，且其任一月份引用水量在每秒1立方公尺（含）以上或由經濟部水利署北、中、南區水資源局提出登記申請者。

(2)例如：淡水河水系之水源係流經二省(市)以上─台灣省與台北市，引取淡水河水系水源且其任一月份引用水量一月至十二月為每秒1.55立方公尺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提出申請。

	2.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引用水系水源為淡水河、秀姑巒溪、 和平溪、公司田溪、磺溪、福興溪、鳳山溪、客雅溪、頭前溪等水系，且其引用水量任一月份均未達每秒1立方公尺者。

(2)例如：秀姑巒溪水系之水源係流經二縣(市)以上─花蓮縣與台東縣，引取秀姑巒溪水系水源且其引用水量一月至十二月為每秒0.99立方公尺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3.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引用水系水源為中港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等水系，且其引用水量任一月份均未達每秒1立方公尺者。

(2)例如：濁水溪水系之水源係流經二縣(市)以上─彰化縣、南投縣與雲林縣，引取濁水溪水系水源且其引用水量一月至十二月為每秒0.01立方公尺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4.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引用水系水源為朴子溪、八掌溪、鹽水溪、急水溪、二仁溪、曾文溪、高屏溪、前鎮溪、典寶溪、後勁溪等水系，且其引用水量任一月份均未達每秒1立方公尺者。

(2)例如：前鎮溪水系之水源係流經二省(市)以上─台灣省與高雄市，引取前鎮溪水系水源且其引用水量一月至十二月為每秒0.006立方公尺者，應向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提出申請。


二﹑各受理機關相關資訊一覽表：
	受 理 機 關
	地    址
	承  辦  單  位
	收受規費單位
	受款人名稱
	收受申請

書件單位

	
	
	單  位
	電  話
	
	
	

	經濟部水利署
	臺中市黎明路二段501號
	水利行政組

第二科
	04-22501327
	秘書室第三科

解款行：台灣銀行黎明分行
帳號：079-037-09002-5
	經濟部水利署
	秘書室第一科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
	經管課
	03-4712001-633
	秘書室

解款行：臺灣土地銀行石門分行

帳號：015-057-09020-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秘書室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中正路1340之6
	水文課
	04-23320579-458
	秘書室

解款行：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帳號：037-037-09068-3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秘書室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台南縣楠西鄉密枝村70號
	經管課
	06-5753251-6702
	秘書室

解款行：臺灣銀行安平分行

帳號：040-037-09017-7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秘書室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市府路1號
	建設局第二科
	02-27256606
	建設局第二科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建設局第二科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四維三路2號
	建設局第三科
	07-3368333-2163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
	建設局第三科

	宜蘭縣政府
	宜蘭市凱旋里3鄰縣政北路1號
	工務局水利課
	03-9364567-1313
	秘書室出納課
	宜蘭縣政府
	秘書室總收發室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義一路1號
	工務局河川水道課
	02-24235448
	財政局支付課
	基隆市政府
	工務局河川水道課

	臺北縣政府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
	水利及下水道局
	02-29603456-7469
	財政局
	臺北縣政府
	水利及下水道局

	桃園縣政府
	桃園市縣府路1號
	水務局河川課
	03-3323462
	秘書室出納股
	桃園縣政府
	水務局河川課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建設局水利課
	03-5518101-288
	財政局支付課
	新竹縣政府
	建設局水利課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工務局下水道課
	03-5216121-481
	臺灣銀行派駐市府收付處
	新竹市政府
	行政室文書課

	苗栗縣政府
	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建設局水資源課
	037-321365
	財政局支付課
	苗栗縣政府
	行政室收發室

	臺中縣政府
	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36號
	工務局水利課
	04-25263100-2514
	秘書室出納股
	臺中縣政府
	秘書室文書股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建設局下水道課
	04-22208334
	建設局下水道課
	臺中市政府
	行政室文書課

	彰化縣政府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工務局水利課
	04-7222151-0572
	工務局水利課
	彰化縣政府
	行政室文書課

	南投縣政府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流域管理局水利工程課
	049-2222729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流域管理局水利工程課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水利課
	05-5322751
	出納課
	雲林縣政府
	行政室文書課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中山路160號
	工務局下水道課
	05-2162988
	工務局下水道課
	嘉義市政府
	行政室收發室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工務局水利課
	05-3620123-107
	縣庫94121號
	嘉義縣政府
	工務局水利課

	臺南縣政府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
	工務局水利課
	06-6324231
	工務局水利課
	臺南縣政府
	行政管理室文書課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課
	06-3901335
	財政局支付課
	臺南市政府
	秘書室

	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32號
	水利局水利管理課
	07-7477611-1926
	財政局支付課
	高縣縣政府
	秘書室文書課

	屏東縣政府
	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工務局水利課
	08-7339202
	財政局支付課
	屏東縣政府
	行政室

	花蓮縣政府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工務局水利課
	038-224127
	財政局支付課
	花蓮縣政府
	收發室

	臺東縣政府
	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工務局水利課
	089-346463
	財政局支付課
	臺東縣政府
	秘書室總收發室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工務局下水道課
	06-9264620
	台銀澎湖分行
	澎湖縣政府
	行政室收發室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工務局水利暨下水道課
	082-312756
	台灣土地銀行金門分行
	金門縣政府
	工務局水利暨下水道課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工務局水利課
	083-623242
	工務局水利課
	連江縣政府
	縣政府收發


附錄二、地面水水權及臨時用水登記申請書

地面水水權及臨時用水登記申請書範例說明

附錄三、地面水水權及臨時用水登記收費一覽表

每一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申請案件，按主管機關之不同，分別依下列標準收取：
單位：新台幣元
	主管機關
	登記費
	水權狀費或
臨時用水執照費
	履勘費
	合  計

	經濟部

(受理機關為水利署及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1,200
	500
	1,200
	2,900

	台北市政府
	1,200
	500
	200
	1,900

	高雄市政府
	1,200
	500
	200
	1,900

	各縣(市)政府
	1,200
	500
	500
	2,200


附錄四、共有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等共○○人聯名向             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各合約人每日引用水量比率如下：
	立合約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引用水量比率（％）
	住　　　　　址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錄五、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

委任人_________________向_________________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一案，依法委任_________________為本案代理人，全權代表委任人處理一切申請登記事宜。

委任人：





 簽 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代理人：




   簽 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錄六、農業用水業別表

	類　　　別
	農業用水業別

	稻作栽培
	水稻
陸稻

	雜糧栽培
	玉蜀黍（玉米）

小麥
粟（小米）

蜀黍（高梁）

蕎麥
大麥
黑麥
大豆
花豆
紅豆
綠豆
黃豆
薏苡（薏仁）

甘薯

	特用作物栽培
	茶葉
菸草
咖啡
落花生
生食甘蔗
胡麻
薄荷
油菜子
香草茅
瓊麻
棉花
大甲藺
三角藺（芏苡）
香花作物
桑樹
黃麻（鐘麻）
亞麻

食用美人蕉

洛神葵

蛇麻

油用向日葵

	特用作物栽培
	芝麻
苧麻
蓖麻子
枸杞
人參
當歸
中葯
毒魚藤
葛鬱金（粉薯）
樹薯
檳榔
牧草
綠肥
棕櫚
茴香
香料作物
杭菊
糖菊
花椒
芥茉籽
胡椒
甜菜
可可豆
洋麻
除蟲菊

	蔬菜栽培
	洋蔥
蘿蔔
胡蘿蔔
薑芋
蔥
蔥頭
牛蒡

豆薯
薯芋

蒜蒜頭
荸薺

韭

	蔬菜栽培
	竹筍
蘆荀
甘藍
球莖甘藍
大芥菜
結球白菜
不結球白菜
甕菜
芹菜
菠菜
紫蘇
萵苣
花椰菜及青花菜
金針菜
越瓜（菴瓜）
胡瓜（刺瓜）
冬瓜
南瓜
茄子
番茄
番椒（含甜椒及辣椒）
菜豆
玉米筍
莢豌豆
絲瓜
苦瓜
敏豆
豇豆
蠶豆
毛豆
豆芽
西瓜
瓜子瓜
香瓜
草莓

	果樹種植
	香蕉
鳳梨柑橘
晚侖西亞橙
文旦柚

斗柚

	果樹種植
	白柚
柳橙
檸檬
葡萄柚
龍眼
芒果
番石榴
葡萄
枇杷
李
桃
柿
梅
荔枝
橄欖
楊桃
梨
木瓜
蘋果
洋香瓜
棗
蓮霧
菱角
番荔枝（釋迦果）
藕
蓮子
芡實
百香果
杏
胡桃
栗
榛子
其他

	食用菌類栽培
	洋菇
草菇
金針菇
香蕈
木耳

	甘蔗栽培
	製糖用甘蔗
生食用甘蔗


	類   別
	農業用水業別
	類   別
	農業用水業別

	花卉栽培
	菊花
唐菖蒲
夜來香
大理花
玫瑰
球根類花卉
種籽類花卉
盆花類花卉
	水產養殖
	吳郭魚
虱目魚
草魚

鰻
鱉(甲魚)
蛙
蜆
蚌
文蛤
蝦
草蝦

	其他作物栽培
	盆景
庭木
苗木
草皮
觀賞樹木
種苗
行道樹
	畜牧
	牛
豬
羊
鹿
馬
驢
騾
雞
鴨
鵝
其他(兔、猴、貓、狗、貂、蠶、蜂等)

	林業
	造林
	
	


附錄七、工業用水業別表

	類 別
	工業用水業別

	食品製造
	屠宰業
乳品製造業
罐頭食品業
冷凍食品業
脫水食品業
醃漬食品業
糖果製造業
麵食烘焙業
食用油脂製造業
製粉業
碾米業
製糖業
其他製糖業
味精業
食用鹽業
醬油業
調味醬業
食用醋業
其他調味品業
酒類釀造業
啤酒製造業
不含酒精飲料業
麵條粉條類食品業
飼料業
製茶業
豆類加工食品業
即食餐食業
雜項食品業

	菸草製造
	菸草製造業

	紡織
	綿紡織業
毛紡織業
絲紡織業
針織布業
針織成衣業
其他針織品製造業
不織布業
再生及合成纖維紡織業

	紡織
	繩、纜、網業
毯、氈製造業
漁網製造業
印染整理業
其他紡織品業

	成衣及服飾品
	外衣業
運動服業
其他外衣業
襯衫業
內衣業
睡衣業
製帽業
紡織鞋業
領帶業
絲巾、手帕業
其他服飾品業
雜項纖維製品業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
	皮革整製業
毛皮及其製品業
皮鞋製造業
其他皮革製品業

	木竹製品製造
	製材業
合板業
組合木材業
木質容器業
竹製品業
籐製品業
其他木製品業

	家具及裝品製造
	木製家具及裝設品業
竹製家具及裝設品業
籐製家具及裝設品業
其他非金屬家具及裝設品業
金屬家具及裝設品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
	紙漿製造業
一般紙業

中式紙張業
紙板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
	加工紙業

紙容器業
其他紙製品業



	印刷及有關事業
	印刷業
製版業
裝訂業
印刷有關服務業

	化學材料製造
	基本化學工業
石油化工原料業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化學肥料業
人造纖維製造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業
合成橡膠業
其他化學材料業
塗、漆料及相關產品業
原料藥業
西藥業
生物製劑業
中藥業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業
清潔用品業
化粧品業
工業觸媒及添加劑業
其他化學製品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石油煉製業
其他石油及媒製品業

	橡膠製品製造
	輪胎業
橡膠鞋業
工業用橡膠業
其他橡膠製品業
塑膠皮板管材業
塑膠膜袋業
塑膠日用品業
塑膠鞋業
塑膠皮製品業
工業用塑膠製品業
其他塑膠製品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衛生陶瓷製品業
陶瓷器餐具製品業
陶瓷藝術品業
建築用陶瓷製品業
科學用工業用陶瓷製品業
其他陶瓷製品業
平板玻璃及其製品業
玻璃容器製造業
玻璃纖維製品業
其他玻璃及玻璃製品業
水泥製造業
預拌混凝土業
水泥製品業
耐火材料製品業
石材製品業
建築用粘土製品業
工業及研磨材料業
石灰製造業
石膏製品業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金屬基本工業
	鋼鐵冶煉業
軋鋼業
鋼鐵鑄造業
鋼鐵鍛造業
鋼材二次加工業
鋼鐵熱處理業
鋼材表面處理業
鋼線鋼纜業
廢車船解體及廢鋼鐵業
煉鋁業
鋁合金製品業
鋁材二次加工業
煉銅業
銅鑄造業
銅材二次加工業
其他非鐵基本工業

金屬手工業
金屬模具業
金屬建築結構及組件業
鋁製品業



	金屬製品製造
	銅製品業
粉末冶金業
金屬製成品表面處理業
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製造業
閥類製造業
鐵皮、皮金屬皮製品業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
	鍋爐製造修配業
原動機製造修配業
其他原動機製造修配業
農業及園藝機械業
切削工具機業
成型工具機業
金屬機械手工具製造修配業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紡織及成衣機械業
食品飲料機械業
化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塑膠、橡膠機械業
造紙機械業
印刷機械業
木工切削機械業
包裝機械業
其他專用生產機械業
建築機械設備業
礦業機械設備業
輸送機械設備業
事務機器業
污染防治設備修配製造業
非傳統加工設備修
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電子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
	發輸配電機械業
電線及電纜業
冷凍空調器具製造業
洗衣設備製造業
電熱器具製造業
電扇製造業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電子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
	照明器具製造業
資料處理設備業
資料儲存媒體業
資料終端裝置業
資料輸出入周邊設備業
電腦組件業
其他電腦設備業
電視機、錄放影機業
電唱機、收錄音機業
影視音響零配件業
其他電子產品業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業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業
其他通信機械器材業
電子管製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業
其他電子零組件業
電池製造業
其他電工器材業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
	船舶建造修配業
船舶零件業
鐵路車輛修造業
鐵路車輛零件業
汽車製造業
汽車零件業
機車製造業
機車零件業
自行車製造業
自行車零件業
航空器製造修配業
航空器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業

	精密器械製造
	科學量度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工業校準工具業
照相及攝影器材業
眼鏡及透鏡片業
其他科學、光學儀器機械器材業
鐘錶製造業
醫療器械設備業
其他精密器械業

	雜項工業製品製造
	珠寶及貴金屬製造業
樂器業
體育用品類
文具製造業
玩具業
製冰業
礦泉水、包裝水加工製品業


附錄八、農業用水範圍地籍編號表

	縣市別
	鄉鎮

市區別
	段
	小　　段
	地　　號
	地　　目
	使用

分區
	編定使用種類
	作物種類
	面積

(公頃)
	所有權人姓名

	
	
	
	
	
	
	
	
	
	
	

	
	
	
	
	
	
	
	
	
	
	

	
	
	
	
	
	
	
	
	
	
	

	
	
	
	
	
	
	
	
	
	
	

	
	
	
	
	
	
	
	
	
	
	

	
	
	
	
	
	
	
	
	
	
	

	
	
	
	
	
	
	
	
	
	
	

	
	
	
	
	
	
	
	
	
	
	

	申請人：                    簽章
	面積合計（公頃）
	


附錄九、抽水機馬力簡易計算表

機械動力抽汲引水者，請填此表;自然流方式引水者，免填。
1.引用水量Q=        (立方公尺/秒)
2.抽水機進水管徑D
≒798×√Q≒798×      ≒      (公厘，mm)
3. 抽水機需用馬力(hp)
≒25 ×Q(立方公尺/秒)×總揚程H(公尺)

參照市場規格採用
抽水機進水管徑為         公厘
抽水機動力為        馬力 

範例說明
1. 引用水量Q=0.014(立方公尺/秒)

2. 總揚程H=10公尺

3. 抽水機進水管徑D
≒798×√Q≒798×√0.014≒94.4(公厘，mm)
4. 抽水機需用馬力
≒25×Q(立方公尺/秒)×總揚程H(公尺)
≒25×0.014×10≒1.75馬力
附錄十、引水地點土地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願將本人座落於　　　　　　　　　　　　　　　　　　段　　　　　小段　　　　　　號
之土地，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作為引水地點之用，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使用之限制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約定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　同　意　書　人：　　　　　　　　　　簽 章

（土地所有權人）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錄十一、各用水標的事業所必需用水量參考資料

1、 公共給水(每日用水時間不超過20小時為原則)
（1） 家用者：每人每日平均需水量0.2(0.35立方公尺
（2） 公共給水者：每人每日平均需水量0.2(0.5立方公尺

  每日引用水量Q(立方公尺/秒)=

2、 農業用水
（1） 灌溉用水：依下列灌溉率(公頃/秒立方公尺)核算
	土質
	稻作
	甘庶
	雜作

	砂質礫土
礫質砂土
砂土
壤質砂土
砂質壤土
壤土
植質壤土
壤質植土
中質土
重質土
	400

470

580

680

700

940

1，080
	1，200

1，200

1，200

1，200

1，410

1，440

1，440

1，585

1，585

1，585
	1，200

1，200

1，200

1，200

1，880

2，320

2，720

3，440

3，760

4，320


每日引用水量Q=

(使用抽水機者，每日用水時間不超過20小時為原則，輸水損失率不超過10%為原則)
（2） 養殖用水(以每日用水時間16～20小時為原則)
	業別 
	每日需水量  (立方公尺)
	業別 
	每日需水量  (立方公尺)

	吳郭魚
草  魚
  蝦
  鰻
	180
180
600

1，200
	虱目魚
文  蛤
草  蝦
	180
180
300




每日引用水量Q(立方公尺/秒)=

（3） 畜牧用水
	業別
	每日需水量 

	雞
鴨、鵝
羊
豬
馬、牛
	每250隻1立方公尺
每125隻1立方公尺
每頭0.05立方公尺
每頭0.15立方公尺
每頭0.3立方公尺


3、 工業用水：每日用水時間不超過20小時為原則
1.工業區開發：以設計水量為原則(約每公頃每日60～140立方公尺)
2. 一般工廠：依實際生產過程核定水量

	用  水  項  目
	需 水 量 (立方公尺/日)
	備     註

	空氣調節
	42
	

	鍋爐用水
	100
	

	漂染用水
	200
	


需水量合計342立方公尺/日，若每日用水5小時，


則其每日引用水量Q=                =0.019立方公尺/秒。

3. 工業用水可循環使用時應予回收利用並改善其取水、用水方法或設備。於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水再使用方法說明文件。
   (其廢污水排放標準，請依環保單位規定辦理)

4、 其他用途：(每日用水時間8～20小時)
旅遊業無住宿或上班人員：每人每日需水量0.05立方公尺
住宿：每人每日需水量0.3立方公尺
(註：觀光、休閒、遊憩、溫泉沐浴、高爾夫球場、旅社、寺、廟等用水均屬「其他用途」)
附錄十二、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

單位：立方公尺
	年別

   月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備  註
	
	
	
	
	


備註：
1. 申請水權之展限登記或逾限申請展限登記按新水權案處理、移轉登記、變更登記、消滅登記者，或有繼續使用之必要而重新申請臨時用水登記者適用。

2. 申請水權取得登記或臨時用水（第一次）登記者免填。
附錄十三、地面水登記申請應備書件一覽表
	登   記   類   別
	水權取得登記或
臨時用水登記
	水權展限
登記
	水權變更
登記
	水權移轉
登記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
公共給水
	農業
用水
	工業
用水
	其他
用途
	各用水標的
	各用水標的
	各用水標的

	應
備

書
件

	申請書
	٧
	٧
	٧
	٧
	٧
	٧
	٧

	
	申請登記平面圖
	٧
	٧
	٧
	٧
	
	  
	  

	
	引水地點土地登記謄本
	٧
	٧
	٧
	٧
	٧
	
	  

	
	引水工程計畫書（附圖說）
	٧
	٧
	٧
	٧
	
	  
	    

	
	需用水量計算表
	٧
	٧
	٧
	٧
	
	  
	    

	
	抽水機馬力簡易計算表
	٧
	٧
	٧
	٧
	
	  
	    

	
	水再使用方法說明文件
	
	
	٧
	
	
	  
	    

	
	供水區域平面圖
	٧
	
	  
	
	  
	  
	    

	
	灌溉區域平面圖
	  
	٧
	
	
	
	  
	    

	
	農業用水範圍地籍編號表
	  
	٧
	  
	
	  
	  
	  

	
	符合溫泉基準之證明文件
	٧
	٧
	  
	٧
	٧
	
	  

	
	變更登記之理由及證據
	
	
	
	
	
	٧
	

	
	移轉之繼承或讓受證明文件
	
	
	
	
	
	
	٧

	
	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紀錄表
	  
	  
	  
	
	٧
	٧
	٧

	
	原水權狀正本
	  
	  
	  
	
	٧
	٧
	٧

	
	原臨時用水執照正本
	續用٧
	續用٧
	續用٧
	續用٧
	
	
	

	
	其他經受理機關審查申請書件時，通知申請人另需補正之資料或證明文件。

	登記規費（履勘費、登記費及狀照費）
	٧
	٧
	٧
	٧
	٧
	٧
	٧


附錄十四、地面水登記申請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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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需水量（立方公尺）          


 每日用水時間（小時）(60分／小時(60秒／分





      灌溉面積(公頃)           24（小時）               100             


 灌溉率(公頃/秒立方公尺)    每日用水時間（小時）    100(輸水損失率（(）





×





×





      平均每人每日需水量(立方公尺)×給水人口    


    每日用水時間(小時)×60分／小時×60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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